
 

中国证监会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

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 

 

为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

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24〕10 号）部署，进一步全面深化资

本市场改革，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，积极发挥科创板“试验田”作用，

中国证监会提出如下措施： 

 

一、强化科创板“硬科技”定位 

 严把入口关，坚决执行科创属性评价标准，优先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领

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“硬科技”企业在科创板上市。 

 进一步完善科技型企业精准识别机制，发挥好市场机制作用。 

 适应新质生产力相关企业投入大、周期长、研发及商业化不确定性高等特点，

支持具有关键核心技术、市场潜力大、科创属性突出的优质未盈利科技型企



业在科创板上市，提升制度包容性。 

 

二、开展深化发行承销制度试点 

 优化新股发行定价机制，在科创板试点调整适用新股定价高价剔除比例。 

 完善科创板新股市值配售安排，增加网下投资者持有科创板股票市值要求。 

 在科创板试点对未盈利企业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比例更高、锁定期限更长的网

下投资机构，相应提高其配售比例。加强询报价行为监管，研究建立网下专

业投资者“白名单”制度，对频繁高报价机构从严采取资格限制等措施。 

 

三、优化科创板上市公司股债融资制度 

 建立健全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“硬科技”企业股债融资、并购重组“绿

色通道”。 

 严格再融资审核把关，提高科创企业再融资审核效率。 

 探索建立“轻资产、高研发投入”认定标准，支持再融资募集资金用于研发

投入。推动再融资储架发行试点案例率先在科创板落地。 

 

四、更大力度支持并购重组 

 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开展产业链上下游的并购整合，提升产业协同效应。 

 适当提高科创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估值包容性，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着眼于

增强持续经营能力，收购优质未盈利“硬科技”企业。 

 丰富支付工具，鼓励综合运用股份、现金、定向可转债等方式实施并购重组，

开展股份对价分期支付研究。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聚焦做优做强主业开展吸



收合并。 

 鼓励证券公司积极开展并购重组业务，提升专业服务能力。 

 

五、完善股权激励制度 

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，鼓励科创板上市公司积极使用股权激励，与投资者更好

实现利益绑定。 

 强化对股权激励定价、考核条件及对象的约束，提高对核心团队、业务骨干

等的激励精准性。 

 完善科创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程序，对股权激励的授予及归属优化适用

短线交易、窗口期等规定，研究优化股权激励预留权益的安排。 

 

六、完善交易机制，防范市场风险 

 加强交易监管，促进科创板平稳运行。 

 研究优化做市商机制、盘后交易机制。 

 将科创板 ETF 纳入基金通平台转让。 

 完善指定交易机制，提高交易便利性。 

 持续丰富科创板指数品种，完善指数编制方法，健全“上海指数”体系。 

 丰富科创板 ETF 品类及 ETF 期权产品，研究适时推出科创 50 指数期货期

权。 

 优化科创板宽基指数产品常态化注册机制。 

 

七、加强科创板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 



 落实监管要“长牙带刺”、有棱有角，从严打击科创板欺诈发行、财务造假等

市场乱象，进一步压实发行人及中介机构责任，更加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合

法权益。 

 完善信息披露豁免制度，支持科创板上市公司依法依规豁免披露商业秘密等

敏感信息。 

 强化监管政策正向激励，引导创始团队、核心技术骨干等自愿延长股份锁定

期限。 

 优化私募股权创投基金退出“反向挂钩”制度，对合理减持诉求予以支持。 

 严格执行退市制度，坚决防止“害群之马”“僵尸空壳”在科创板出现。 

 

八、积极营造良好市场生态 

 推动优化科创板司法保障制度机制，支持上海金融法院在涉科创板相关金融

案件中创新金融审判体制机制，支持上海金融仲裁院在科创板开展仲裁试点。 

 加强与地方政府、相关部委的协作，常态化开展科创板上市公司走访，帮助

科创企业解决实际困难，共同推动提升科创板上市公司质量。 

 深入实施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，加强投资者教育服务，积极倡导理性投

资、价值投资、长期投资理念，促进形成科创板良好的市场文化和投资文化。 


